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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民政局
关于开展全市性社会团体2020年度
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全市性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各全市性社会团体：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有关法规政策规定，重庆市民政局将开展全市性社会团体2020年度检查（以下简称年检）。请各业务主管单位及时通知主管的社会团体，指导、督促其按规定要求和期限填报年检材料，对社会团体填报的材料进行认真审查，并作出初审结论。社会团体要如实填报年检材料，确保所提交材料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将符合条件的全部年检材料报经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后报送我局（直接登记和脱钩后的全市性行业协会商会请直接将年检材料报送我局）。因前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年检材料报送截止时间延后至6月30日。
接受年检是社会团体的法定义务，各业务主管单位和社会团体要高度重视年检工作。为提高年检实效，我局将通过抽查审计、实地检查、书面抽查等方式，按一定比例对社会团体年检材料所涉事项进行抽查核实，并结合核实结果和日常管理中发现的问题情况，综合研究确定社会团体2020年度年检结论。对虚假填报及未按时报送年检材料的社会团体，我局将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附件：全市性社会团体2020年度检查事项须知



重庆市民政局
2021年4月12日

附件

全市性社会团体2020年度检查事项须知

一、年检范围
凡2020年6月30日前经市民政局批准登记成立的全市性社会团体，均应参加本次年检。
二、年检主要内容
本次年检，主要是对社会团体2020年度遵守宪法和法规政策、党建工作、履行法人治理、机构管理、人事和财务管理、业务活动、收费情况、评比表彰、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参与脱贫攻坚、生活垃圾分类等年度专项工作完成情况、信息公开、涉外活动、自身存在的风险隐患及防范化解措施等方面事项进行检查，具体内容详见《社会团体年度工作报告书》（以下简称《工作报告书》）。
三、年检填报时限
2021年4月19日起，各社会团体即可登录重庆市民政局公众信息网进行网上填报年度工作报告书，6月30日前须完成网上填报，并将符合条件的全部材料报经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后报送我局（直接登记和脱钩后的全市性行业协会商会请直接将年检材料报送我局）。
四、年检材料填报要求
社会团体应按以下程序和要求完成年检材料的填写和报送工作。
（一）年度工作报告书。
1.社会团体登录“重庆市民政局”官网，在首页“服务导航”栏目点击“社会组织年检”图标，进入“重庆市社会组织网上年检填报系统”，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用户名为社会团体中文全称，首次填报初始密码为1，进入系统后可修改）。
2.在“信息维护”栏目中完善“负责人信息”“党建”“党员”信息（如未完善相关信息，将无法填写年检报告）。
3.在“年检信息”页面选定“2020年度检查任务”，点击“填写年检信息”，进入填报页面填写年度工作报告书（提交前可多次填写、修改并保存，提交后不可再进行修改）。
4.社会团体完成网上填报并提交数据后，将年度工作报告书双面打印成A4大小纸质文本一式三份，在法定代表人签字、财务负责人签字、社会团体印章齐备后，报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并出具初审结论、加盖印章。脱钩后的行业协会商会和直接登记的社会团体无业务主管单位初审环节，年度工作报告书一式二份。
（二）《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原件；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社会团体须提供相关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原件一份：    
1.按照“三年一审计”的原则，原登记证书尾号为“1、4、7”的社会团体（可在重庆市社会组织信用体系查询系统查询），须提供2020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2.2019年度年检结论为“基本合格”、“不合格”的社会团体，须提供2020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同时须提交整改报告。
3.2019年6月30日前成立登记、未参加2019年度年检的社会团体，须提供2019、2020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并提交未参加年检的专项情况说明；同时未参加2018、2019年度年检的社会团体须提供2018、2019和2020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4.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公告2020年第27号）的规定，已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团体，应当如实填写举办公益慈善活动情况，并按要求报送经审计的上年度专项信息报告；首次确认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应当报送经审计的前两个年度的专项信息报告。
    （四）“我为企业减负担”专项行动工作情况表。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税降费的重大决策部署，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国办发〔2020〕21号）和《重庆市民政局印发〈关于在行业协会商会中开展“我为企业减负担”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渝民〔2021〕52号）要求，请各全市性行业协会商会结合年检工作开展，同步组织开展“我为企业减负担”专项行动。各全市性行业协会商会要如实填写《“我为企业减负担”专项行动工作情况表》，按渝民〔2021〕52号文件要求及时限报送至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市民政局将会同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对各行业协会商会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抽查检查，并加大对先进典型通报表扬和负面典型公开曝光力度。
（五）材料报送。社会团体将年度工作报告书准备齐全后，连同《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原件、上年度年检问题整改报告和其他应当提交的材料，报送至重庆市民政局一楼行政服务大厅（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民安大道489号，邮编：401121）。报送材料的截止日期为2021年6月30日。社会团体报送的年检材料不齐全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予以补正。
五、年检方式和结论
市民政局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法规政策规定，对社会团体报送的纸质文本年检材料进行审核，并结合抽查审计、实地检查和其他问题线索核实情况，综合研究确定2020年度年检结论。社会团体年检结论分为“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社会团体在提交年检材料前，对存在的违规事项已经自查自纠、主动先行整改的，年检时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理。
（一）社会团体内部管理规范，严格按照章程进行内部治理和开展活动，未发现存在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有关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年检结论确定为合格。
（二）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情节较轻的，年检结论确定为基本合格；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年检结论确定为不合格：
1.应建未建党组织的；
2.未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或章程核准，未按要求将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章程的；
3.2020年度未按照章程规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或理事会、常务理事会设置比例不合理的；
4.无特殊情况，未按章程规定按期换届的；
5.负责人未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或负责人少于三人、超龄、超届任职的；
6.2020年度未正常开展业务活动的；
7.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设立或管理不符合规定的；
8.会费标准不符合有关规定的；
9.存在违法违规收费行为的；
10.财务管理或资金、资产使用存在违规情形的；
11.违反规定举办评比达标表彰项目的；
12.会员数未达到法定最低数量或无固定办公住所或无专兼职工作人员或净资产低于注册资金等不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社会团体法人基本条件的；
13.年度工作报告书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14.未按时报送符合要求的年检材料的；
15.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监督检查的；
16.受到相关部门通报批评或处罚的；
17.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和社会团体章程行为的。
（三）社会团体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危害国家的统一、安全和民族的团结，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如发现社会团体存在以上行为，年检结论不合格，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社会团体年检拟定结论将在“重庆市民政局”官网“政务公开”中“事项公示”栏分批次进行公示，公示后确定的年检结论将在官网首页“通知公告”栏目分批次进行公告，请各社会团体及时关注。   
六、注意事项
（一）本次年检，我局取消网上初审环节，以社会团体提交材料作为年检结论的基准材料。参检社会团体应如实填报年检材料，确保所提交材料的真实、准确、完整。如网上填报内容与纸质报送材料不一致，将作为虚假填报情况处理。请各社会团体务必于2021年6月30日前将完备有效的纸质文本年检材料报送市民政局行政服务中心（年检材料不齐全的，须在10个工作日内予以补正），待我局审核并加盖年检结论印章后，办结本次年检。凡未按规定报送年检材料的社会团体，将被视为“拒不接受或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并列入社会组织异常名录。
（二）已脱钩的行业协会商会（脱钩名单见渝发改体〔2019〕1703号文件附件）、因政府机构改革业务主管单位名称变化的，以及证书有效期到期的，须提供《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原件换发新的法人登记证书。  
（三）获得4A以上评估等级且在有效期内的社会团体，不需提供审计报告。
（四）行业协会商会应按规定将年度工作报告向全体会员公开，接受会员的监督。
（五）社会团体在参加年检过程中遇到有关问题，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1.年检工作报告书填报咨询：
电话：89188180，联系人：兰富智
      89188032，联系人：匡永良
      89188266，联系人：周  红
2.市民政局行政服务中心接件咨询：
电话：89188030，联系人：沈杰、李杜蓉
      89188031，联系人：钟运玲、梁艳梅
3.网上填报系统操作问题咨询：
电话：89188101，联系人：张中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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